


项目位置示意图

2. 招商内容

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总部基地六区17、 18号办公楼“10+5”年期租

赁招商 。

2.1租赁期

本项目采用公开招商、 综合评审方式确定承租人， 由中选方与招商人签署

“10+5”年期租赁合同。 计划于2026年完成合同签署，并办理资产交付手续。

限

自起租日起算， 10年租赁期限届满后，若承租人履约期间无重大违约行为，

则租赁期限延续 5年

租赁期限为10年 (120个月) 。 项目签约后招商人与承租人需完成《资产

移交清单》 的最终确认， 并完成租赁标的实际占有移交 (即招商人向承租人交

付钥匙) ,双方应签署项目交接清单，自项目完成交接之次日作为租赁期限的

起租日。

。

关于租赁期限的延续要求，详见招商文件第二册《租赁合同》 第 5条的规

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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